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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代畿辅旗地永佃形态的发育是一个复杂而又动态的过程，其间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在清前期，虽然由投充、押租、指借以及包佃等方式，一些旗地佃农在不同程

度上拥有了永佃乃至田面的权利，田面转让交易也已出现，但直到乾、嘉以后佃户不被任意

增租夺佃的权利得到中央政府完全确认，旗地永佃才得以在整个旗租地进一步发育。在这

种有利于佃农的环境下，久而久之，到道、咸时期最终引发了旗地田底与田面的完全分化，

并再度在地方官员的努力下于光、宣时期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即“法理上的田面权”。这

是一个进步的趋势，它既有利于旗地佃农经济、身份地位的提高，在长时段内有力地促进了

畿辅地区土地占有的分散化，也有助于地区乃至国家层面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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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有清一代，畿辅地区地权秩序深受国家权力的干预。清入关之后，在近畿五百里范围内进行了

大规模的圈地活动。直隶九府之中，除位于南部的广平、大名二府无旗庄分布外，其余七十七州、县、
卫都有被圈之地。①赵令志据《直隶通省赋役全书》等资料对畿辅旗地数额进行了详细统计，除去曾

退出部分地亩外，实有旗地包括投充、复圈等为数22 680 036亩。②李华亦对清初直隶七十二州县的

圈地数额作了细致考察，上述州县原额土地共计 36 488 688 亩，其中通过圈占、投充等方式被占有的

土地计有 24 420 139 亩，占到土地总额的 67%。③如此大规模的民田转为旗、官地亩，不仅使得该地

区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同时对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民众不得不通过租种旗地以维

持基本生存。随着时间的推移，畿辅旗地租佃衍生出了永佃现象，并于清后期最终演化为独立的田

面权交易市场。学界目前关于永佃及“一田二主”的研究，就区域而言多集中于东南和北部边疆地

带，④对清代畿辅地区的论述并不多见，已有的研究则略显失之过简，且多有可待商榷之处。如刘克

祥在论述过程中将其与东北关外旗地并列，未述及畿辅旗地永佃衍生的自身逻辑。实际上关内外情

形差异很大，正如刘氏所言，关外基本属于未经开垦之地，该地区永佃制多由垦荒产生，而畿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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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历来属于农业经济区。不仅如此，清廷对待两地区的土地政策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未便一概而

论。此外，他认为旗地永佃下的佃权和土地耕作并不稳固，佃农权益较少，且自永佃形成之日起就已

开始瓦解和破坏，到清末时，随着在剧烈社会动荡环境的冲击下，更处于加速瓦解之中。① 而据本文

的长时段考察，自乾隆朝以降，畿辅旗地佃农享有的永佃权益在整体上处于一种波折中增长，至清后

期时旗地田底、田面权完全分化开来，并在清末得到政府的完全认可。并且，从已出版的契约文书来

看，正是在清后期，畿辅旗地的田面权交易达到高峰。据笔者对首都博物馆 2015 年主编的八册本

《首都博物馆藏清代契约文书》②的统计，该资料共收录了至少 3 259 件畿辅土地交易文契，其中康熙

朝 4 件套，雍正朝 6 件套，乾隆朝 79 件套，嘉庆朝 94 件套，道光朝 305 件套，咸丰朝 233 件套，同治朝

443 件套，光绪朝 1 816 件套，宣统朝 279 件套，有关道光朝的文契数量多于咸丰朝。在这 3 259 件文

契中，又有 759 件旗租地交易文书，最早的立契时间为乾隆五年( 1740) ，其中乾隆朝 3 件套，嘉庆朝 5
件套，道光朝 35 件套，咸丰朝 61 件套，同治朝 104 件套，光绪朝 481 件套，宣统朝 70 件套。正是从道

光朝开始，旗租地交易量迅速攀升，咸丰朝又远超道光朝，增长率达 74%，到同、光以后文契数量达到

顶峰，这与整体文契分布趋势并不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对上述问题仍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本文

即主要对清代畿辅旗地永佃形态的历史演变作一系统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二、清前中期畿辅旗地永佃的衍生

清军入关之时，八旗官兵在近京地区广行圈地。面对强大的暴力威胁，大量汉人或主动或被动

地将地投充到八旗之下，清统治者遂将其设为纳银庄。③ 这些纳银庄最初分隶于各汉军佐领，康熙三

年( 1664) ，由上三旗设员外郎六人专管。康熙十六年，上三旗经管钱粮官员归并到内务府会计司，投

充庄也自然归会计司管理。④ 雍正时又另设一衙门，由郎中一人专管，此后陆续增加官员。直到雍正

六年( 1728) ，内务府新设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纳银庄为该处管理。⑤ 与畿辅其他种类的旗地租佃

相较，投充庄自身有几个特点: 其一，主要向统治者纳银，为货币定额租。清初定例投充地每亩征银

三分，草一束。⑥ 至雍正八年三月，朝廷采纳郎中感升建议，“将附近京城住居百里以内投充人等所交

草束，仍令其由本处照常运送交圈; 至百里以外，遥远投充人等，应交草束，每束按市平折九八色银三

分”，⑦因此，大部分投充庄头所交钱粮为每亩六分。这一数额远远低于内务府管理的其他一般庄园

地，它们纳银在一钱一分左右。⑧ 其二，投充土地虽名义上为皇庄土地，但统治者却并未真正掌握投

充户的人丁和土地，宗人府无册档可查，地方官亦无记录。且不能充分把握投充户的动向，如欠租、
逃亡。⑨ 因此，正如刘守诒指出的那样，投充地的使用权仍由投充者本人支配，基本承继从前的生产、
租佃关系。瑏瑠 这既是因投充地原主为汉人，自然保留了原来的耕作形态，同时也与统治者在顺治初时

志在问鼎中原、无暇顾及这些细事有关。投充户享有相对稳固的租佃、使用权，加之定额租尤其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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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定额租的较早确立，客观上为永佃权的形成孕育了先决条件，旗地永佃权最早大致在这类土地上产

生。投充庄头王复隆的事例就是一个代表: 顺治二年( 1645) ，民人王复隆将坐落在通州的土地 1 459 亩

投充到内务府，当上钱粮庄头。该地由王家三十余户耕种，每年交租银 72 两 9 钱 5 分( 平均 5 分一

亩) 。雍正元年，该投充地拨给怡亲王府，随入正蓝旗。乾隆三十一年又分给大贝勒府，一直由原庄

头交纳租银。乾隆三十二年，经贝勒府清查丈量土地，将地亩数增加至 2 880 亩，缴纳银数才有所改

变，共新旧交纳 182 两( 平均 6 分 3 厘一亩) 。①

从顺治二年王姓高祖复隆将地投充到内务府，一直到乾隆年间，王姓一族承种该地已历五世。
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中，土地使用权的承继方式当与普通民田没有区别，后世子孙将世代耕种的投

充地视为“祖业”。无独有偶，宝坻县民人王殿飏亦将其祖上附带投充地称作“祖产”。② 因此，对于

类似于王姓的投充户而言，因地亩原本为祖先所有，加之后代累世耕种，在他们的认知中，拥有对旗

地的事实上的永佃权。
除投充地外，内务府还管理着各色承领庄园。其来源大致有两个: 一为清入关时由各八旗佐领

分别选派庄头、壮丁自行圈占、后由内务府管理的老圈地; 一是日后陆续形成的八项旗租地内安放的

庄头地。“凡内务府所领官庄地，曰粮庄、曰豆秸庄、曰半分庄、曰稻庄、曰菜园、曰瓜园、曰果园。又

有蜜户、苇户、棉靛户。”③当然，主要以纳粮庄为主，据李帆统计，清初其土地面积为 1 330 889 亩，其

比重大致占到内务府管理土地的近 60%。按粮庄规制，每庄共壮丁 10 人，在这 10 人之中选 1 人为

庄头。因此每丁平均占地多达二百余亩。④ 清初各类老圈庄实际占有土地亦往往比呈报的数字大得

多，只要庄头每年按数完成差务，其余地不会追究。据刘守诒对会计司所辖的部分庄头承领土地情

况的统计，在总数 359 个粮庄中，头等庄头承领地平均达 3 696 亩，即便是最少的半分庄头也平均有

1 239亩，庄头所领差地面积远远超过其额定壮丁的耕作能力，因此招佃取租成为必须，自清初其生产

就是租佃制。⑤ 正所谓“即凡属庄田，庄头亦何能尽种，仍赁租于小民”。⑥ 实际上，虽然到乾隆初期

时庄内人丁多达数万，但壮丁中的绝大多数都已脱离农业生产，据乾隆初畿辅 460 余庄头的报告，在

他们所辖 16 800 余口壮丁中，仅有 290 余口“驱使年久有益农务”，比例不及 2%。鉴于“壮丁过多，

实属无益”，清政府于乾隆九年实行壮丁出旗为民政策，将绝大多数壮丁交由地方官“载入民籍，听其

各谋生计”，如前述 460 余庄只留下 900 百余壮丁，出旗者多达 16 000 余名，这使得该类土地在此后

更加主要依靠庄头招佃承种经营。⑦ 对此内务府并不干涉，庄园经营、取租等事宜“向系该庄头自行

收取，汇总交纳钱粮，其民佃租银数目，本处向不经营”。⑧ 在内务府庄园之外，分赐给宗室、勋臣、八
旗官兵的旗地经营形式各异。八旗兵丁给地之中，既有大量闲散余丁居住于庄屯，以耕种旗地为生，

同时还有派奴仆下屯耕种，甚至设庄园管理的现象，也有部分尤其是披甲采用租佃方式经营，其总的

趋势是租佃经营。宗室、王公等贵族的庄园中，既有沿袭入关前的奴隶制或农奴制经营形式，也有许

多采取租佃经营方式，后者主要存在于投充地亩以及庄头地。⑨ 所谓“圈占之后由各该府第设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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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自行起租”。① 总体而言，对于居住于畿辅地区而不得不耕种旗地的汉民而言，在清入关后不久，

无论旗地设庄与否，抑或带地投充，他们和旗地占有者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租佃关系。②

燕红忠指出，明清两代政府财政的货币化程度在不断加大，清代前期财政货币化程度最高达

90%，最低时也在 75%左右。③ 内务府进项收入的变化趋势与此相同，其所属各色庄园在清前中期

经历了由实物供纳到折银征收的过程。最初于康熙十五年将豆粮庄改为纳银，每亩纳银五分。从康

熙四十九年开始，庄园折银的进程大大加快，至雍、乾时期达到高潮，蜜、苇、杂粮、秫稭、棉靛、谷草等

陆续折银，至乾隆三十四年，关内各庄应交豆、草、秫、稭、灯油全部改征折色。黑豆每石折银 1 两 2
钱，谷、草、秫、稭、灯油照实价银数折征。④ 这种货币化趋势既直接导致了旗地佃农交租由实物到定

额货币的转换，同时也促使押租、预租的兴起，而这都易衍生出租佃经营的永佃形态。据曾任直隶总

督的李卫称，雍乾之际，在直隶近京，预交一年租银称之为“压季”，预交三、五年租银者，俗谚谓之“两

不来”。⑤ 另外，御史赫庆几乎在同时亦指出旗地交易有“变名长租”的现象，有一租 10 年、20 年以致

数十年的。⑥ 前者应是为防范佃农逃租而设立，⑦预交多年租银则大致与旗人地主、庄头自身的需求

有关。清入关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旗民生计问题渐渐显露。因法律规定禁止旗人典卖旗地，所以在

旗地租佃过程中要求佃户预交多年租银以及通过长租、指借等方式来获得所需资金。如正黄旗人高

长庚因修理祖茔无资，于乾隆二十一年将此前契典而来的老圈地 75 亩指借给其佃户陈姓，借约字据

内言明“钱无利息，地无租价，二十年为满，钱到许赎”。⑧ 对于旗人而言，这种将租权债权化的融通

资金方式实际上是将未来的土地收益变现，当约定期满，借贷者无钱还债时，钱主即佃户则会继续享

有土地的使用权。乾隆三十五年，民人高位谦租种正黄旗庄头徐日升差地 82. 5 亩，每年交租 80 吊，

一租 10 年，使去东钱 800 吊。又因徐氏父子从乾隆十三年起先后借过 720 两白银，以致 10 年租期限

满过后 30 年都并未要租。⑨ 正黄旗人明瑞的一纸借约则直观地展现了以指借、押租等方式给与佃户

永佃权的交易过程，如下契:

立契人明瑞，正黄旗满洲马甲阿林佐领下，今因手乏无钱使用，借到石姓清钱六十吊整。二

人说合本旗官地交占石姓长种，地内破土开坑，有石姓一面承管，石姓永种。每年八月初一日交

租清钱三吊整，并无后悔。恐后无凭，立字为证。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立字人明瑞( + ) 瑏瑠

在这则契约中，石姓佃户通过借给旗人资金的方式，获得了旗官地永佃的权利，这部分资金即为得到

永佃权所付的代价。另外，在那些由佃户租种旗地并付款若干的合约中，当约定期满而该佃户又不

愿继续承种，但地主又付不出“押款”时，该佃户就有权利向第三者转让其佃田。这样一来，所谓“押

租”就变成了“田面”，瑏瑡并在这种佃权的多次转移中得到强化。道光二十八年( 1848) ，李钰祥因手中

乏钱，以获得押租京钱 95 吊的条件将其 10 亩花户旗地转佃给刑胡氏“承种永远为业”，完成转让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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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田面的交易，①就是这种现象。综上，从时间上推测，清代畿辅地区的旗地佃户以指借、押租、长租

等方式获得旗租地永佃乃至田面权的时间不会晚于 18 世纪前期。
除投充地外，旗地租种因土地种类不同，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内务府管理以及王公贵族所属多为

庄头承领差地，招佃承种。在未经设立庄头的八项旗租地则主要由地方官招民承种，官为取租。庄

头承领的旗地远近不同大小不一，譬如庄头李二格，其承领差地坐落在容城、三河、延庆、东安等四周

县，“地亩散碎，照料难周”。庄头谢大儒承领定州差地九顷余，距离其住所四百余里。② 且不少庄头

管理的旗地四至尚不明晰，即所谓“向来各庄，但有居住村名、地亩数目，未载四至”。③ 据内务府会

计司档案披露，仅东、西二路就有 137 名庄头呈报无四至地亩。④ 而由地方官招佃、承种的旗官地，数

额庞大，达三万余顷。虽然官方规定旗地佃户之间的承继由地方官招佃、登记完成，佃户不得私下转

佃。但面对这数十州县范围内的数万顷旗官地，地方政府很难拥有实质上的掌控能力。于是，包佃

制应运而生。以由地方官招佃取租的旗官地为例，租种该旗地的民人存在两种身份，在官方登记注

册有名的，称之为佃户。此外另有一种租户名曰“花户”，他们虽然也租种旗地，却在官册上没有名

籍，而是通过佃户间接承种。佃户承领旗地，将之租种给花户，“不必亲耕而汇租交官，仍可岁食其余

润”。⑤ 由内务府庄头取租的旗地，每亩收租有 2 钱、3 钱者，而官租“每亩自六分至钱许不等”，因此，

“土豪胥役，遂将地亩包揽，仍照原额转租佃民，从中取利”。⑥ 这样，花户间退地就完全可以私下解

决。《首博契约》中收录最早的转让旗地田面契是在乾隆五年，兹录于下:

立文约人李士清，因手乏无钱，将本身花户地一段，纪〔计〕地四亩八分有余，此地坐落杨闸

庄北，南至王姓，北至李姓，西至王姓，东至李姓，四至分明。托中说合，卖于车开泰名下为业。
盖房、立坟，营于车姓自便，当众人言明每亩地价钱同制钱二十吊政〔正〕，通共合钱八十六吊。
其钱笔下交祖〔足〕，并不短少，当中人言明。空口无凭，立字为政〔证〕。

中保人 李文( + ) 张明( + )

代笔人 崔亮( 花押)

乾隆五年二月十八日⑦

这是一则较为成熟的田面转让契，其立契格式与普通民田买卖无二。该契中提及的“花户地”即

是旗租地，李士清将其以“卖”的名义转让给车开泰名下，田面价为每亩通钱 20 吊，车姓则享有盖

房、立坟等终身乃至世代使用的权利。至于其田面价的由来，应是佃户转让、转租旗租地时向承

继者收取的押租金。乾隆九年，佃户张德兴将其位于房山县的 3 亩当差地以获取押租银 35 两的

条件“过与李泰名下永为耕户耕种”，李姓每年付小租钱 500 文。在这次交易中，二人约定准许客

辞主，不许主辞客，李泰获得了该地的永佃权，但同时也规定李泰不得另租另典。⑧ 文契中“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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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年大兴县李士清卖地白契》，《首博契约》第 1 册，第 22 页。
《乾隆九年北京房山县过佃字据》，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修订版) ，第 72 页。从本节所举的若干案例来

看，押租的确是获得永佃权的一种方式。但尚需指出，不是所有的押租都能转化为田面，有的仅带有地租保证金的意涵，譬如前文所

提预交一年租银者。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押租甚至不能成功预防地主、庄头增租。如嘉庆十二年直隶通州佃民张翼鹏等殴死正蓝

旗王九龄一案中，佃户张姓等于嘉庆七年租种王姓庄头差地 14 顷，每年交租若干，并未拖欠。嘉庆十年，王姓要向佃户增租，后张姓

借给王姓五百千京钱作为押租，“说明地亩照旧佃种，日后再要增租，先还押租钱文，再退地亩”，并立有字据。结果到次年王姓又要

加租，且在佃户要求还押租钱时拒不退还，且“硬要撤地另佃”。参见杜家骥编《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辑刊》，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11—1613 页。可见对押租制的理解不能过于绝对，由押租产生的交易双方( 包含主佃) 之间的关系与权利制约需视具体

情况分析。



佃字一样两纸，各执一纸为证”的字样则表明，这是旗官地包佃下佃户将地另租与花户的租种

模式。

三、清中叶官方对旗地永佃权的逐步认可

在清前期的畿辅地区，虽然由投充、押租、指借以及包佃等方式，一些旗地佃户在不同程度上拥

有了永佃乃至田面的权利，田面转让交易也已出现，然而这种自发的、零星的事例既不为政府认可，

其本身亦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以投充地为例，虽然的确存在不少庄头、旗地地主在长达百年的时段

中几乎不干涉投充户生产、经营的事例，但是与此截然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存在。譬如怀柔县，清初汉

人将地投充时，“其始不过借旗名色希免征徭，其地仍系本人为业”。然而好景不长，“厥后所投之主

竟为己产，或将其地另卖，或收其家口另泒。庄头向之田连阡陌者，今无立锥”。① 至于旗地包佃现

象，因其多为衿监、胥吏、庄头等“包揽霸种，零星分佃”，往往导致贫民无法直接认佃输租，“侵租累

官，剥削害民”，②官方对此是极力反对的。乾隆二十九年乾隆帝派遣大臣查勘畿辅旗地时，英廉等人

就曾严查此事，将从前含混影射之户一概删除。③ 对于普通民人而言，由于“生长田间，非种田无以为

生，地既被圈，不得不租种旗地”，④造成了租佃行为的卖方市场。而自清初以来庄头人等在政治上处

于强势地位，他们“或有侵用租银者，或有索多交少者，或有私行压季起租者，更有听地棍之唆使挖种

另佃者，亦有顽佃抗欠租银不许交纳者”，⑤有的则“以农氓垦荒为熟之地，仍任庄头领回，夺民之业

而坐收其利，因而滋生事端，种种情弊皆所不免”。⑥ 除经济剥削外，更有不少凭借其身份权势对普通

农民进行超经济强制，这些“直隶内庄头以及大户有势力者，从前半皆强横不法，流毒肆虐，人人侧

目”，如宛平庄头索保住与其子、侄，“横霸一方，田连阡陌，所招佃户，一呼千诺，供其驱使”，再如房山

县庄头李信、宝坻县焦姓庄头兄弟等，或奸淫妇女，擅意凶杀，或强夺民财，毒霸乡里。直到雍正年间

严厉整治之后，此风才有所好转。⑦ 因此，民人佃种旗地所受压榨是较显见的，增租夺佃现象屡屡发

生。这就给地方上带来了诸多弊病，譬如佃户为获得旗地租种权进行恶性竞争，新佃户被迫以加租

方式排挤旧佃户; 待到新佃户无法交租之时，又复与庄头争控。⑧ 甚至不乏因任意夺佃、增租发展成

人命官司的现象，如乾隆八年秋永清县镶蓝旗兆第家人熊二扎伤朱熊虎身死案与乾隆二十八年遵化

州王起凤殴伤杨瑞身死案。前案系因家人替主谋划向新佃增租，致使新佃不满，日后寻衅斗殴酿成

血案。后一案则先是旗人曹九将原佃王起凤撤回，后又以压租若干的方式重新佃给杨瑞，待到其后

曹九无力交差，被内务府差拨找到原佃王氏，许其交纳下年租钱后仍令其佃种。于是出现一地二佃

的局面，从而引发了二佃田间斗殴的惨案。⑨ 旗地租佃的这种不稳定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往往会给地

·241·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0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康熙《怀柔县新志》卷 4《赋役》，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25—626 页。
光绪《乐亭县志》卷 12《食货·田亩》，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88—389 页。
《钦定八旗通志》卷 65《土田志四》，第 5030—5031 页。然而，旗租地包佃现象在这次取缔之后仍然大量存在。乾隆五十四

年，侍郎伊龄等人在清查旗地欠租问题时即指出交河、青县、沧州等旗租地抛荒原因在于“包揽交租之人于丰年贪图余润”( 《钦定八

旗通志》卷 65《土田志四》，第 5084—5085 页) 。此外，在《首博契约》中收录的旗地田面交易契中，直至清末，契文中出现“旗花户地”
“花户旗地”等字样的频率仍然较大，同时也不乏“佃户地”与“花户地”在同一契中混用的情况。可见在清廷明令取缔包佃之后，上

述称呼渐趋合流、混淆。甚至官方也同时使用花户、佃户字样，如宣统年间的官方文件《推当佃八项旗租完税办法章程》中，针对转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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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农业生产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正如乾隆《乐亭县志》所披露的那样:

国朝顺治年间，尽归旗圈，田之属民者，不过十之一二。率皆水洼沙坨，农以勤力胜之，亩获

不过斗余，所赖以养生者，惟在旗地。而例禁民人典当，只许租种，丰年偿租外，藉以糊口; 凶年

则所入不供所偿。又有压租旗地者，或四五年，或六七年，租已先交而所收不给，坐此赔累者甚

多。若官赎旗地，按年减价，迁换旗庄，失业耗资，又无论已。邑中非无水利，而不种水田，不讲

蓄泄之制，耘仔之外，一听之天。其粪田者，亦不厚。农人终岁勤动，每亩收获，得三四市斗、五
六市斗，即庆有年矣。①

农民租种旗地，为势使然。然而辛勤于前，转致失业于后，自然不再奋力垄亩，既不讲求灌溉，施

肥也不足。长此以往，则土质渐渐贫瘠，业佃双方所获会因此减少，其纠纷也势必会愈频愈烈，州县

官不得不频频处理旗地租佃纠纷，不胜其扰，以至于“有以抑挫旗人为不畏强御者，有以袒护民人为

善于抚字者。遇此案件，大都置之不理”。② 与此同时，这也促使部分官员采取措施，以改变现状。
早在康熙末年，畿辅地区的不少地方官就试图以稳定租额的方式来避免地主、庄头任意增租夺

佃。乐亭县要求地主与佃户两方在商定租额后“平情定租写约”，租约由地主收执，地主则给与租户

票照，并由庄头代管。在缔结合同之后，“租户不得告减，地主不得言加，并傍人毋许哄诱谋夺，如有

前项诸弊，分别治罪”，并且为此“勒石永禁，以安旗民”，③希冀以此方式形成一种地方规范，永远消

弭旗民纠纷。文安令梁缵素针对庄头勒民益租等情况，“定旗民租地法”，令租户与地主商定租额，无

故不得任意增减，这一办法后来被附近被圈州县效仿，“自是五府穷民皆有定业矣”。④ 宝坻县亦有

着同样思维，该县地方官解释道，在庄头呈控佃农未如数交租时，不可轻信其一面之辞，最好是由官

方查勘地亩，将租额固定下来，“额定而承种者与索租者两无辞矣”。⑤

县级地方官试图将旗地租额固定以避免佃户被任意增租夺佃的做法后来被直隶省的高级官员

所认同，并逐渐成为中央政府处理相关事项的一种普遍措施。雍、乾时期，中央政府主导的回赎旗地

正大规模进行，到乾隆初期，官方掌握的回赎、入官旗地数量达到近万顷。乾隆二年时，八旗大臣认

为入官旗地所收租额轻于民人佃种旗地，主张派官员前往重订租额，但乾隆帝表示“旗人、民人，均吾

赤子。朕一视同仁，并无歧待”，并指出佃民已纳重租，为避免他们“妄生疑意，谓增添租额”，而令直

隶总督停止增添。⑥ 关于旗人承买、回赎旗地的耕作权归于何人的问题，乾隆五年时，直隶总督孙嘉

淦上奏建议仍令原佃承种已回赎八旗地亩，租额照旧，旗人不得增租，在佃农抗租以及旗人业主准备

自种的情况下则可以撤佃。这一建议得到乾隆帝同意，他命令地方官在旗人赎地时一并将佃种人姓

名以及田地租数登记在案，以后无论何人认买，租银照旧收取。⑦ 旗人地主、庄头任意增租的现象开

始被中央政府明令禁止。到乾隆八年，直隶按察使翁藻又上奏请求将不准无故增租夺佃的范围扩展

到所有旗地。在指出无故增租夺佃只会导致“人弛其力，地遗其利”后，他从经济绩效的角度预言，若

佃农租种权得以保障，那么将“人人尽力南亩，则一年之所收，必当有增于前者”。⑧ 至乾隆二十二

年，直隶清查的侯赎地达一万余顷，户部建议若该项地亩由旗人自行招佃收租，所获租银将大大高于

由民人承种官地输租的方式。但该议奏并未得到乾隆帝应允，他指出即便是官为征收，因官、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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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不同，“贫民所加已属不少”，因此仍令地方官照原额征收。至乾隆二十八年，回赎旗地又积累

到一万余顷之多，朝廷先是计划拨出三四千顷地安设庄头，后乾隆帝考虑到“若改归庄头，则傭佃农

民未免失业”，又降旨停止这一举措，而是仍令原佃耕种。不久后又派遣大臣前往畿辅 65 州县进行

查勘，为回赎旗地重新设立租额，将其定额化。① 与此同时，于乾隆二十五年开始编纂的户部则例则

将旗地地主不得无故增租夺佃作为一项条例确立下来:

民人佃种旗地，地虽易主，佃户仍旧，地主不得无故夺佃增租。如佃户实系拖欠租银，仍许

地主呈官另佃，或地主实欲自种，佃户虽不欠租，亦应退地。若无前项情事，而庄头地棍串唆，夺

佃增租者，审实严加治罪。②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多项利于旗地佃民的相关规定。因回赎旗地数额巨大，清政府从乾隆五年

开始决定给予八旗闲散兵丁土地、房屋等生产生活资料下乡耕种，并制定相关章程进行管理，随着这

部分旗人“到屯收地”，原本耕作的部分佃户就不得不将地交还。后因下屯旗丁多发生冒领房屋、任
意花销甚至逃回京城等事，该举措成效不彰，于乾隆十六年时将其取消，“嗣后旗人停其下屯种

地”。③ 这就使得清政府更加倾向于令佃户继续耕作旗地，从而收取固定租额以给旗人。如乾隆二十

一年、三十六年条例均是规定将旗地租银按品级拨给来京当差的八旗官兵。④ 关于庄头地，乾隆三十

五年时皇帝谕令取消旗地庄头借口地亩不堪耕种而将其退交另换的权利，这就有效地避免了佃民在

将瘠地垦熟之后，“仍得任庄头等换回，夺民之业而坐收其利”的弊病。⑤ 对于旗人报抵入官地亩，乾

隆三十九年规定，将原佃原租核实呈报，应纳租银按照乾隆三十四年议定办法酌减一成三分交纳。
凡有因工程等被官征用旗地，令佃户呈报后给与拨补。并确定对于开垦官、旗荒地者，佃户享有永佃

之权，民人开垦旗荒地成熟后，由地方官勘察酌定租数，此后“自应令原垦佃户永远承种按年交租。
查明原佃姓名，各给印照以杜争执。如原业见地已成熟，希图增租夺佃，将地亩撤出入官，以示惩

戒”。⑥ 如乾隆五十年，直隶省官、旗荒地达 1 787 顷，户部建议将其中可垦地亩招民认垦，10 年之后

再行输租，“并令垦地之佃民永远承种，使有力之徒不得从中觊觎”，皇帝对此表示同意。⑦ 耕种这部

分旗、官地的佃民因将地垦熟时付出了大量工本，加之极大提高了所垦之地的经济效益，从而获得了

永佃权。由此，旗地佃户享有的不得随意增租撤佃的范围扩展到各类旗地，其法律效应也得到国家

充分认可。应当指出，正是由不许无故增租夺佃带来的佃户租权稳定化以及租额固定化为旗地永佃

的形成奠定了初步法理基础。此时已出现庄头与佃户订立“永远长租，丰年不增，欠年不减”的

租约。⑧

然而乾隆五十六年，和珅管理的户部上疏建议将这一条例取消，次年正月得到皇帝认可，“所有

从前不许增租夺佃之例，即行停止”。⑨ 旗地佃户的稳定租种权再一次受到挑战，庄头、地主增租夺佃

的现象一时甚嚣尘上，由此引发了一大批业佃纠纷。如前引投充户王氏一族，乾隆中叶向贝勒府交

租时为每年 182 两，乾隆末年该地由和珅买去后，将地重新租种，只佃给王姓其中小部分，2 880 亩土

地的总体租额则由 182 两增至 446 两，是之前的 2. 45 倍。瑏瑠 嘉庆四年，永清、武清、宝坻、通州四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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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户总代表冯风岐为佃种旗地事京师鸣冤哀求，请求禁止庄头、地主无故增租夺佃。① 嘉庆五年，有

官员上奏指出:“数年以来，旗人及内务府庄头撤地另佃者，实复不少，而赖耕为食之贫民，一旦失其

生计，恐不免游手为匪，实于政治民生均有未协。臣等再四思维，应仍请改照旧例禁止增租夺佃，以

安贫民而杜陇断。”得到嘉庆帝准允，旗地不许地主无故增租夺佃再次被确立下来。②

虽然法律重新申明不许地主、庄头无故夺佃，但却允许在自种的情况下将地撤回，因此在这之后

又出现不少以自种为名，希图增租之事，旗民互控之案又复不少。基于此，监察御史陆言于嘉庆十二

年七月上奏请求限定地主、庄头自种亩数。③ 到嘉庆十七年八月，户部奏准: 若庄头等呈请撤地自种，

需由内务府查明身份，居住在耕地所在村庄 10 里以内者，准许按地亩数撤地三成，不许全部撤出。
如原佃地亩全部撤出，要在未曾撤地各佃名下照成数拨补。如在撤地后一两年另佃，一经控发，仍照

夺佃户例，断给原佃承种，并将呈请撤地之人治罪。④ 到咸丰元年( 1851) ，清政府再次重申增租夺佃

禁例。⑤ 由此，旗地佃农享有不被任意增租夺佃的权利逐渐深植人心。对于民间而言，这种法律保障

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它凸显的是佃户对于其耕种或已实际占有土地( 田面) 的权利，它不能由庄头

任意剥夺，甚至也不能由旗地地主剥夺，只要佃户履行了按时交租的义务。只有当旗地佃户被赋予

了这一权利，他才真正有可能在未来使旗地永佃发展为田面，并广泛出现在旗租地领域。

四、道咸以降旗地田面权的最终确立

仍需指出，在乾嘉时期，中央政府在立法上只是给与旗地佃户较低层次的租种权不被任意剥夺

的保障，这种永佃是建立在佃户不拖欠地租与庄头、地主也无意撤地自种的前提基础上的。旗地佃

户王俊升等人被撤佃的事例说明了这点。嘉庆二年，正蓝旗宗室宝崇将其旗圈地卖与内务府大粮庄

头苏珣管业，仍由原佃王俊升等人租种。嘉庆五年时，现业主苏珣与佃户王姓等人因地亩数目未明，

在都察院发生诉讼，后经州县堪明土地，“将苏珣契卖地亩，照数拨给管业，仍令原佃王俊升等承种”，

可见法律支持旗地佃户耕种权不被任意剥夺。然而次年八月间，王俊升等人因水灾歉收未能如数交

租，地主苏珣遂将地撤回另佃。⑥ 同样，法律规定在租种旗官地过程中，佃户若无力继续承种，并没有

转佃的自由，而是应呈明地方官另行招佃，而不得私相授受，若敢私行典卖，将照盗卖官地律治罪。⑦

之所以如此，是与其时国家秉承完全掌握对旗官地所有权的理念分不开的，在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

之中，闲置的官旗租地由地方官招佃承种，佃户租种权虽然稳定，但这是建立在按时完纳地租基础之

上的，当佃户欠租或者无力承种之时，则由官收回另佃。这一理想化的租种理念是将国家与佃农的

关系设置为单纯的“地主—佃农”模式，而不考虑、甚至是严禁其他任何有损于国家对旗地完整土地

所有权情况的出现，如下面一则承佃旗地执照所示:

顺天府东路厅通州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俞，为给执照事，案蒙户部条议: 嗣后八项旗地承种之

户，官给执照，以杜包揽、冒占之弊。今有水牛坊村民人认领另案项内富勤浑名下入官地一段，共地

二十一亩一分。合行给发印照，按年完纳租银，毋得稍有拖欠。如有豪强侵占，许令禀官究治，倘日

后无力承种，亦许禀明缴照退佃。若敢私行典卖，查出严究治罪，凛遵勿违。须至执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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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开: 水牛坊村另案项下第一段地二十一亩一分，每亩银八分九厘。东至庄头，西至官地，

南至庄头，北至旗地。
右执照给佃户杨治忠准此。道光六年三月廿二日给。①

在中央政府的理想模式中，佃户承种旗官地，由官方发给执照，不需要交纳押租，政府亦保证其

租种权不被侵犯，但同时也强调他须按时交租以及在无力承种时需缴照退佃的义务。佃户的最高权

益限于永佃，而非可将租地视为产权一端的田皮。这与清政府对南方多地盛行的田面权、“一田二

主”惯习的反感是一以惯之的，在雍乾及以后的朝代，清政府曾明令否认东南地区的一田两主习惯，

并试图加以整顿。② 然而现实情况远比理想设计要复杂得多，早在清政府确立旗租地不得无故增租

夺佃之前，在投充庄，在庄头地，以及在由官招佃的旗官地等领域都不约而同衍生出永佃形态，甚至

已经出现出卖田面的现象，乾嘉时期畿辅民间就已然出现了以“卖”为名的转让旗地田面契约。在一

些契约中标有“祖遗花户地”“祖遗受分官地佃户”等字样，而在契中标明“永远为业”更成为一种惯

常现象。③ 这些都显示出在现实生活中，旗租地已被民间赋予了产权的性质，并被用于继承，在分家

时成为可分割的“民产”。民间自发兴起的旗地永佃与田面转让习俗无论是其产生时间，还是内涵，

都要远远早于、深于官方的认可。而且旗地田面交易量渐呈扩大的趋势，《首博契约》收录的旗地田面

交易契中，乾隆朝 3 件，嘉庆朝 5 件，道光朝则增至 35 件。这种围绕产权结构的官方意志与民间日常行

为之间的角力最终会因国家财政需要的变化和现实状况的日渐侵蚀而逐步向后者妥协。
随着旗地租户之间私相授受，辗转推当愈发普遍，清政府不得不逐渐放松管制。道光六年，开始

允许旗地租户自行转佃，规定在顶地、退地之后，由里书报案，佃户自行赴官，“退佃者缴旧照，顶佃者

领新照”。④ 然而民间并不遵从官方要求的手续，转佃旗地多私立白契，得价互推，并不报官。龙登高

指出，“如果一块土地不能形成担保物权，那么其财产属性就不完整，或者说，是否具备担保物权，是

判断土地财产属性的重要标志。”⑤大约到了咸丰时，旗地田面除用于转让、继承之外，又逐渐扩展到

出租、抵押、典当等各种类型。在《首博契约》收录的 759 件旗租地交易契中，从咸丰二年开始出现最

早的出租旗地田面契，另外，指旗地田面借钱契、田面典当契也大致在同一时段开始出现。⑥ 这样，旗

地田面的担保物权确定无疑，这也意味着旗地交易已完全分化为田面与田底两个相互平行的领域，

田面成为土地产权的一端。且田面、田底二者价格俱与旗地租额挂钩，田底价与租额成正比，其购买

年大致为 7—8 年，田面价则与租额成反比:

民佃旗地，例不准夺佃增租。旗人只能收租，不能撤地。故其互相买卖，名为卖地，实仅卖

租。其卖地之价不论地之肥瘠，多少以租为利，以价为本，大率合一分有余之利。户部则例定有

地租一百三十两准作地价一千两之例，即其准则。佃种旗地之民人，因有地虽易主佃户仍旧之

例，故皆有推佃之价，亦不再论肥瘠，多以租数为定。租轻者价贵，租重者价贱。贵者每亩至数

十千文，贱者仅一二千文不等。⑦

鉴于此，完县知县劳乃宣于光绪十二年( 1886) 指出，八项旗地给照之例，久已废弛。不仅民间普遍以

契券作为佃种依据，州县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也以旗地推契、当契为凭据。官方如若完全禁止，则民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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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本无归。因而建议准许民间对旗租地的转佃与出当，买卖则予与禁止。并规定以后旗租地交易所立字

据不准称契，只能称约。转佃推绝者为推约，典当则为当约。发生转佃时将推约交地方官呈验，并将其粘

连在印照之上。① 对此，直隶省的高级官员深以为然，随后亦在报告给户部的拟定相关章程内提出:

宜将八项旗租旧例量为变通也，……遇有事故，退地另佃，不准私行典卖，亦系八项旗租旧

例。但现在民间所种黑地，多系用价所置，各有契据，久已视同永业，所以相率隐匿，不敢呈据

者，非畏纳租，实畏撤地。今欲不拂民情，令其乐于从事，非准其作为永业不可。……现在已于

另议酌复八项旗租地亩给照章程案内，拟将八项旗地明定限制，准其推当不准买卖在案，公产一

项自在其内。准其推当，即与永业无殊，而不准买卖仍不失官田名义，似与部章、民隐两不相妨。
升科之地应准一律照办……②

作为亲民之官，县一级官员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早已认可民间将旗地田面视作产业的事实，并将上述

“民隐”视为地方规则，在其司法实践中遵循。黄宗智指出，州县官员的活动受到道德文化与实用文化

的双重影响。③ 实际上，这种“实用道德主义”同样适用于直隶省的高级官员，他们把民本作为一个基本

政治目标，不愿粗暴地“拂民情”; 而且也非常清楚，如若想要从已迷失的七八万顷无粮黑地中征收赋

税，④就只有向民间让步，给与拥有者田面之权( “永业”) 。然而中央政府却囿于国家法的成见，对此并

不认可，认为“其名为推，其实与买卖无异”，且与旧例不合。但考虑到现实情况，最终只得表示可由直

隶省自行办理，而户部不对此立案。光绪十四年，直隶省自行立案，“应请将以上原议各节于院司立

案，通饬遵照办理”。对于呈报迷失旗地的佃户，则允许“升科之后如愿推与他人者，即时过户纳

租”。⑤ 由此，官方在事实上认可了旗地田面交易的合法性，只是名义上不能称作买卖而已。到了宣

统二年( 1910) ，因国家财政拮据，确立对旗租地转佃、典当交易的课税，一律按照民地典当收税章程

办理，税率六分。⑥ 至此，法理意义上的旗地田面权最终由中央政府完全认可，旗地田面由民间习惯

所认可的经济权利的产权完全扩展为法律权利的产权。
当然，即便是在此时期，具体的旗租地交易事例仍是在仅享有不被增租夺佃权益的永佃与完全

的可任意处置田面之间各种中间形态并存，这一广阔中间地带反映的多是基于交易双方所付成本比

重不同所导致的对旗租地处置、收益权益的差别。光绪三年，顺天府通州西堡村民王姓租种到松宅

祭田一亩余，王姓不需付给任何押租，地主亦表示“租项永无增减”，然而王姓享有的永佃权益受到多

方面限制，“倘是日交不足数，任意拖欠，以及私行典卖，并地内葬坟、刨坑、开窑、种树情事，准地主撤

地，另换佃户接种，不与王姓相干”，他既不能拖欠租额，也不能将地用作他途，更不能转佃、出典，这

种永佃仅限于租权本身。⑦ 在另一则案例中，旗地地主李呈秀以通钱 750 吊的价格，将旗地田面卖与

任永清等 8 人，双方言明“自卖之后，任凭置主培窑、挖井等事，绝不准弃主阻拦。又同中言明，此地

有租，每亩地交□租钱二百七十文，按亩交纳，不准拖欠。亦不准弃主增租”，⑧任永清等人获得了该

地完全的田面权，可将田面典当、出租甚至改变耕地的属性而不受田底一方的干涉，而原主仅保留单

纯收租的权益。《首博契约》中大致收录有 60 件田面出租契，其交易原因多是因旗地田面主乏钱使

用，遂以押租若干的方式将地租与钱主耕种，双方并言明到约定期限时钱到回赎。在这种立足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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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租、典混合交易中，交易双方各取所需，旗地田面主获得所需资金，另一方则获得一定期限内甚

至永久的田面占有权利，形成地权在时间上的分割，从而达到各种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
综上所述，清代畿辅旗地永佃形态历时两百多年的发育历程可用表 1 简要表示。

表 1 畿辅旗地永佃形态发育历程

阶段 初步衍生 曲折发育 永佃、田面权完全形成

大致时间 康熙、雍正时期 乾隆、嘉庆时期 道光、咸丰以降

主要途

径及过程

A 民间: 投充、长期佃作; 押租、长

租、指借等; 包佃

B 官方: 部分地方官要求地、佃双

方商定租额，同时不允许佃户私

下交易

A 民间: 自发交易仍在继续

B 官方:①乾隆时中央政府逐步确立

旗地佃户不被任意增租夺佃权利

②乾隆五十六年废除上述条例、规定

③嘉庆年间逐渐恢复条例，且限定旗

地地主撤地自种成数

A 民间: 旗租地私下交易由转佃发展到典、

抵、租等多种类型

B 官方:①道光六年开始认可佃户自行转佃

②光绪十四年直隶省立案，认可佃户自行

推、典

③宣统二年国家对旗租地交易课税

五、结语

古今中外，在不同的土地制度及类型各异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中都曾发育出永佃现象。在中国古

史上，由长期、世代耕作官田、屯田等而渐渐演化成永佃现象的事例数见不鲜。史载，唐德宗时，有戍

卒因屯田致富而不思归乡，因而统治者“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的现象。① 杨际平指出，

在唐末五代时期，永佃权伴随着户部营田务的营田民田化过程产生。② 在两宋时期，永佃权同样较多

见于官田经营方式中，神宗时三司指出“天下屯田省庄，皆子孙相承租佃岁久”; 在一些地方，甚至“交

佃岁久，甲乙相传，皆随价得佃”，③田面权转让亦不鲜见。并且这种交易方式伴随着官田民田化的过

程而逐渐在民田中蔓延开来。④ 迄自明代，在卫所屯田经营方式走向租佃制以后，屯军逐渐拥有屯田

的永佃权、田面权。⑤ 在明清以降的东南地区，永佃形态的发育则多是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导致的对土

地权益的共同享有。⑥ 它既是地域社会各种力量冲突与调试的产物，也反映出近世乡民对于土地产

权的精细化运作。在中世纪欧洲，自 8—9 世纪兴起的采邑在欧洲大陆逐渐推广，到 11 世纪，庄园经

济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封建土地制度完全确立。庄园耕地分为领主的直领地和佃农的持有地( 份

地) ，直领地由领主设置的若干层次的庄官、庄头进行管理，由佃户轮流劳作; 除此之外，佃户大部分

时间主要在自己的持有地上耕作，因佃户是将其地投靠到领主的，所以这部分持有地实际上相当于

他自己的土地，只不过以条田的形式散落各处。稍后的 11—12 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庄园法形成

了法律体系，农奴、佃户的负担受到法律的限定，佃户对其持有地的权利则受到法律保护，并且随着

货币地租的兴起，佃农支配耕作土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到 13 世纪中后期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衰

落，法律逐渐默认了保有人对土地自由转化的权利，由此，佃农对土地的实际支配权最终导致了农民

的土地市场。⑦ 清代畿辅旗地永佃权、田面权的发育历程在许多方面有着与前述东西方历史进程相

一致的地方。畿辅旗地中由地方官招佃收租的那部分旗、官地，其永佃形态的衍生与中国历代官、屯

·841·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0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32《唐纪四十八》，贞元三年( 787) 七月纪事，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杨际平:《论唐、五代所见的“一田二主”与永佃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 3 期。
《文献通考》卷 7《田赋考七》，清浙江书局本。
戴建国:《从佃户到田面主: 宋代土地产权形态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3 期。
毛亦可:《论明清屯田的私有化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
黄志繁:《地域社会变革与租佃关系———以 16—18 世纪赣南山区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6 期; 张少筠: 《民国

福建永佃制的分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赵文洪、张红菊、侯建新:《所有制形式的演进与社会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5—60、122—144 页。



田永佃的形成有许多吻合之处，而在投充地以及内务府、王公庄园设立的庄头地上发育、形成的永佃

形态，则与西方中世纪庄园制下佃农权益的增长有较多相似的地方。当然，因具体社会情境的差异，

旗地性质的特殊及其经营种类的多样，本区域永佃形态的发育有其自身逻辑。就本质而言，它们都

不约而同反映出不同时代、地域的民众对于财富和自由的向往，这种对土地权利的追求，或许源于农

业时代人们对于土地的那种天然情感。
有清一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清前期畿辅旗地永佃形态的初步衍生，到 18 世纪中叶以后的曲

折发育，再到 19 世纪中叶以降旗地永佃的最终形成以及田面权的完全分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清初面对大规模战乱及暴力征服所带来的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之时，畿辅地区的普通民人更多的

只是追寻最低层次的人身安全保障，他们或将土地投靠到满洲贵族，或佃作于旗地。这一时期，生存

是第一位的，除了尽可能适应，普通民众可选择的非常少。待到其后，长时期和平环境使他们慢慢过

渡到对稳定耕作权以及土地财产的追求，通过经济的、法律的多重手段，旗地佃户与庄头、地主之间

展开了长期的权利博弈，并由此在 18 世纪前中期促使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府认识态度发生转变。
出于缓和旗地租佃冲突及保障民生的考量，国家开始赋予旗地佃农不被任意增租夺佃的权利，这对

旗地永佃的进一步发育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后的若干岁月，旗地佃户对于其耕作土地的长期租种

权益虽仍不时受到挑战，但已处于波折中增长，并再度为法律认可。正是在这种有利于佃户的环境

下，久而久之，到道、咸时期最终引发了旗地田底与田面的完全分化，并在地方官员的努力下于光、宣
时期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我们或可将此称之为“法理上的田面权”。与清前期相比，这无疑是一个

进步的趋势，它不仅使土地财产重心向实际耕作者及田面转移，佃农从无产到获得恒产，逐步走向中

农、佃富农化，提高了自身经济地位，同时也为民国时期旗地佃农在旗地私有化过程中将其留置成己

产奠定了经济和法律基础，从而在长时段内有力地促进了畿辅地区土地占有的分散化。与此同时，

建立在国家法律保障下的稳固租种权以及由契约缔结的更为纯粹的租佃关系基础之上的是佃农身

份地位的改善与旗地租佃关系的缓和，以及在此激励下奋力于垄亩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力的恢复，这

些最终都有利于该地区乃至国家层面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Banner's Land
Permanent Tenancy of Region Jifu in Qing Dynasty

Zhao Mouyu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Banner's land permanent tenancy of region Jifu in Qing Dynasty i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rocess which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Although Some tenants had gained the right to rent
forever and even to the surface right by means of touchong，yazu，zhijie，baodian and so 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but it was not until Qianlong and Jiaqing dynasty could this right developed further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learly prohibited the unreasonable rent increase and dismiss tenant. Then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final formation of permanent tenancy had been achieved and recognized by national laws under
the efforts of local officials. We may call this“Legally recognized permanent tenancy right”. In general，
this was a progressive trend，it wa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nant economy and
status，but also promoted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land occupation in region Jifu，thus contributed to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Key Words: Banner's Land in Region Jifu，Permanent Tenancy，Surface Right of Land，SHOUBO QI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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